附件3-1
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（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）申报表

申报者种植粮食所在地：永福县     乡（镇）      村            屯

	姓名
	户籍（乡村屯）
	联系电话
	身份证号
	“一折通”账号
	承包耕地面积（亩）
	租赁面积或无合同代耕面积（亩）
	5月10日前早稻种植面积（亩）
	5月10日前春玉米、大豆种植面积（亩）
	5月10日前冬季种植马铃薯、红薯面积（亩）
	申报补贴面积合计（亩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申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代耕种植的证明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村委会审核意见：

村委会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